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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中秋、国庆“两节”期间 

作风建设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 
 

各单位纪委： 

中秋、国庆“两节”将至，为进一步严明纪律和规矩，深化“四

查四清”行动，积极构建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，根据省纪委监委

要求，局纪委将对全局中秋、国庆期间作风建设情况开展专项监

督检查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时间安排 

监督检查在 9 月 18 日-10 月 9 日期间开展，具体时间由局纪

检监察室、各单位纪委根据情况自行确定。 

二、检查方式 

此次监督检查主要采取自查、互查、抽查方式。 

1.自查。各单位纪委自行组织对本单位开展一次专项监督检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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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互查。安排地实所与测绘院、一水与 312 队、311 队与 324

队相互之间开展一次专项监督检查，具体协调工作由局纪检监察

室负责。监督检查组由互查单位的纪委书记任组长，成员由本单

位的 1 名纪检人员、1 名财务或审计人员组成。 

3.抽查。局纪检监察室选择 2-3 家局属单位进行明察暗访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1.各单位组织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近期公

开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的新闻稿，落实通

报要求，采取多种方式向党员干部打招呼、提要求等宣传教育情

况。 

2.各单位 2021 年以来公务接待、公车使用、津补贴发放等

情况，重点结合“两违规”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，检查是否存在违规

公款送礼、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、违规公款吃喝、违规公务接

待、公车私用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以及餐饮浪费行为等问题。 

3.各单位疫情防控常态化、安全生产、节假日期间领导干部

值班值守、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项目落实等情况，检查是否存在思

想麻痹、履职不力等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1.监督检查要与正在开展的“强监管 防风险 促发展”专题

警示教育紧密结合，自查、互查、抽查必须延伸到二级实体、企

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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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互查的监督检查组代表局纪委开展工作，有关单位要大力

支持，积极配合，确定专门联络人员。监督检查组务必严守接待、

保密等纪律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，不得干扰被检查单位正常

工作。 

3.监督检查组对发现的轻微问题，可以进行现场反馈，并督

促被检查单位立行立改。对发现的问题线索，局纪检监察室、各

单位纪委要及时梳理，从严从快调查处置。对顶风违纪者，一律

先免职再处理。 

4.自查、互查工作要形成专项情况报告，于 10 月 11 日前连

同《安徽省 2021 年中秋国庆期间作风建设监督执纪问责情况统

计表》一并报送至局纪检监察室。 

联系人：王祖梅  联系方式：0551-64651035 

 

附件：《安徽省 2021 年中秋国庆期间作风建设监督执纪问 

责情况统计表》 

 

 

中共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纪律检查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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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局机关各处室，局领导。 

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7 日印发 


